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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華語學習課程薦才計畫實施要點  
 

115.05.06 第 1840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積極擴展國際生源，並強化境外學生來臺就學之華語能

力與學習銜接機制，特設置「華語學習課程薦才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本計畫以提升

學生華語基礎能力、增進專業課程銜接適應力、提高後續升學穩定度為目標，透過系統性

華語培訓與學習輔導機制，協助學生奠定語言能力基礎，強化其學習成效與留臺發展潛力。 

二、 適用對象： 

本計畫適用於就讀本校自辦華語學習課程薦才計畫之境外學生（以下簡稱學生）。 

三、 入學資格： 

(一) 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及「僑生回國就學及

輔導辦法」所定之外國學生、港澳生或僑生身分，除語言能力條件外，應符合本校各

入學管道所定之申請資格及相關規定。 

(二) 具備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A1 級以上之語言能力，並檢附 TOCFL 成績證明。 

(三) 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如經查明，應撤銷錄取資格。 

四、 修課規範： 

(一) 學生修課以一年三期，學期間每週以 15 小時為原則。 

(二) 學業成績考評，包含出席率、平時成績、期中成績與期末成績；成績評量標準、方式

由任課教師依課程實際需要而實施採行。每期課程結束後，學生得申請成績單及結業

證書。但若缺少期末測驗或結業成績總平均分數低於 70 分，或缺席時數超過規定，

則不發予結業證書，但可申請學習時數證明。 

(三) 學生缺曠課及請假比照國際專修部學生修業辦法辦理。 

(四) 學生於期中及期末考期間，因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請假且經核准者，准予補考。不符

合補考條件者，不予補考。 

(五) 當以下情形發生時，應予退學；但因重大事故缺課者，不在此限： 

1. 修業期間累計三次單月缺課超過 15 小時。 

2. 修業期間累計兩次單月缺課超過 30 小時。 

3. 單月缺課超過 45 小時。 

學生單月缺課超過規定時數時，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以下簡稱國際處）將舉行輔導

會議，以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學生之累計缺課時數達退學標準者，國際處得予辦

理退學。因缺課而導致無法辦理居留證或延長簽證，學生須自行負責。 

(六) 學生須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 A2 檢測，並依規定

完成本校外國學生入學申請程序，方得升讀學位課程。無法取得華語文能力證明升讀

大學部課程者，國際處得予辦理結業離校。 

(七) 學生於本計畫課程期間原則上不得申請休學；惟因重大疾病、家庭重大變故或其他不

可抗力事由，經學生提出書面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報經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以



2  

下簡稱國際處）同意後，得准予中途離校終止修業。如因個人因素須中途離校、或未

依規定完成修業者，應主動通報國際處，不得逕自離校。未經許可擅自離開者，國際

處得予辦理退學。 

(八)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國際處得勒令退學，並通知內政部移民署，且有權拒絕

該生下期之入學申請： 

1. 毆打教職員、同學 。 

2. 破壞公物，情節嚴重。  

3. 蓄意傷人，情節嚴重。  

4. 因個人因素影響校園安全或課程進行，情節嚴重。  

5. 有觸犯刑事法律之行為，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或學校查證屬實者。  

6. 未經許可而有非法打工、經主管機關查證通報學校者。 

(九) 學生如有任何學籍變更之情事（如：未報到、休退學、退費等），本校將副知相關單位

（如：教育部、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內政部移民署等）。 

五、 收退費規定： 

(一) 本校依當年度公告之招生計畫所列標準辦理，收費標準得視實際情況及相關規定調整，

並以招生期間正式公告之內容為準。學生應依照規定繳交學雜費、住宿費、另收保險

費、學生網路通訊使用費及各項代收費用。 

(二) 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辦理。 

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依下列標準退費：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

用之九成。 

2、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

用之半數。 

3、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

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三) 退費辦理方式 

退費申請得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辦理需攜帶原收據。本人辦理需攜帶身分證件正本；

委託辦理需攜帶委託書，委託人與受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如涉匯款，以匯款當日台灣

銀行匯率為主，收匯款手續費由各自承擔。 

六、 獎助學金規定： 

(一) 註冊獎勵：每名學生新臺幣 4 萬元，分三期於學雜費項下直接扣抵。 

(二) 住宿獎勵金：每名學生新臺幣 2 萬 1,200 元，分三期於住宿費項下直接扣抵。     

(三) 華語獎勵金：每名學生新臺幣 3 萬，學生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Level 3 進階

級（B1）或以上者，且於華語修讀期間無不良紀錄，得於完成本校大學部註冊後，依

審查結果擇優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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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出席獎勵金：學生於每期修課期間，出席情形符合下列規定者，每期獎勵金 5000 元，

以三期為上限，得於完成本校大學部或研究所註冊後核發： 

1. 每月事假及病假合計不超過 6 小時；或 

2. 每期事假及病假合計不超過 18 小時。 

事假及病假時數之計算，不含生理假，及因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經學校核准之請假。

出席紀錄須經任課教師確認，且無其他違反校規情形，依審查結果核發。 

(五) 先修生報考大學者，得依本校「國際專修部獎助學金辦法申請獎助學金」。 

(六) 先修生報考研究所者，得依本校「僑港澳暨外國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申請獎助學

金。 

(七) 審查程序：每學期結束前，由國際處會同系所老師代表審查後，提出推薦獲獎學生及

金額，簽請校長核定。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據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